
1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CHINA PACIFIC INSURANCE (GROUP) CO., LT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2601）

股東週年大會表決結果
及

選舉第七屆董事會董事的公告

中國太平洋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已於
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九日（星期四）上午九時正在中國廣東省佛山市保利洲際酒店舉行。

截至股東週年大會舉行當日，本公司已發行6,286,700,000股A股及2,775,300,000股H股，股
東有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贊成或反對股東週年大會提呈的所有決議案。
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股東及股東授權委託代表情況如下：

出席會議的股東及委託代表人數（家） 33

其中： A股股東人數 23

H股股東人數 10

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股） 6,022,680,332

其中： A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 3,974,689,859

H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 2,047,990,473

佔本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比例(%) 66.46%

其中： A股股東持股佔本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比例 43.86%

H股股東持股佔本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比例 22.60%

股東週年大會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及本公司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召開，由
本公司董事長高國富先生擔任股東週年大會主席。

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及金杜律師事務所分別擔任股東
週年大會的監票人及見證律師。

就本公司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所有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就提呈的決議案進行表決
時，未受任何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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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四日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的所有決議案均以投票方式表決。有關
股東週年大會所提呈決議案的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

投票總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1.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二零一三年度董事會報告 6,021,649,332
(99.982881%)

729,600
(0.012115%)

301,400
(0.005004%)

6,022,680,332
(100%)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投票總數的一半，該項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2.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二零一三年度監事會報告 6,021,649,332

(99.982881%)
729,600

(0.012115%)
301,400

(0.005004%)
6,022,680,332

(100%)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投票總數的一半，該項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3.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二零一三年度A股年度報告正
文及摘要

6,017,764,132
(99.918372%)

729,600
(0.012114%)

4,186,600
(0.069514%)

6,022,680,332
(100%)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投票總數的一半，該項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4.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二零一三年度H股年度報告 6,021,649,332

(99.982881%)
729,600

(0.012115%)
301,400

(0.005004%)
6,022,680,332

(100%)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投票總數的一半，該項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5.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二零一三年度財務決算報告 6,021,649,332

(99.982881%)
729,600

(0.012115%)
301,400

(0.005004%)
6,022,680,332

(100%)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投票總數的一半，該項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6.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二零一三年度利潤分配預案 6,022,480,332

(99.996679%)
0

(0%)
200,000

(0.003321%)
6,022,680,332

(100%)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投票總數的一半，該項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7. 審議及批准聘任二零一四年度審計機構的議案 6,021,730,462

(99.984228%)
729,600

(0.012115%)
220,270

(0.003657%)
6,022,680,332

(100%)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投票總數的一半，該項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8. 審議及批准二零一三年度董事盡職報告 6,021,649,262

(99.982880%)
729,600

(0.012114%)
301,470

(0.005006%)
6,022,680,332

(100%)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投票總數的一半，該項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9. 審議及批准二零一三年度獨立董事履職情況報告 6,021,649,262

(99.982880%)
729,600

(0.012114%)
301,470

(0.005006%)
6,022,680,332

(100%)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投票總數的一半，該項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10. 審議及批准哈爾曼女士為本公司第七屆董事會非

執行董事
5,938,767,333
(98.606717%)

83,692,799
(1.389627%)

220,200
(0.003656%)

6,022,680,332
(100%)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投票總數的一半，該項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11. 審議及批准高善文先生為本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獨

立非執行董事
6,021,203,232
(99.975474%)

1,256,900
(0.020870%)

220,200
(0.003656%)

6,022,680,332
(100%)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投票總數的一半，該項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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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票數(%)

投票總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12. 審議及批准關於授權董事會發行本公司新股一般
性授權的議案

4,845,607,078
(80.455990%)

1,173,267,682
(19.480823%)

3,805,572
(0.063187%)

6,022,680,332
(100%)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投票總數的三份之二，該項特別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註： 因第13項內容乃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僅供股東審閱但毋須作出決議的報告，故亦不在此列出。欲知該項
議案詳情，請參閱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四日刊發的股東週年大會通函。

各項決議案全文載列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四日本公司的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選舉第七屆董事會董事

經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表決，第七屆董事會兩位董事候選人的選舉均獲本公司股東正
式批准。根據相關監管規定，哈爾曼女士及高善文先生自股東週年大會之日起正式獲委
任為本公司第七屆董事會董事。哈爾曼女士及高善文先生的任職資格尚待中國保險監
督管理委員會（「中國保監會」）核准。

以上董事的履歷載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四日本公司的股東通函。

派發末期股息

經本公司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表決及批准，本公司將向二零一四年六月十日（星期二）
名列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的H股股東派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
股息每股人民幣0.40元（含稅）。

根據公司章程，股息將以人民幣計值及宣派，A股股息將以人民幣支付，而H股股息將
以港幣支付。相關折算滙率將以宣派股息之日前一周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人民幣兌港幣
的平均滙率（人民幣0.795576 元兌港幣1.00元計算），即每股末期股息為港幣0.502780 元。

扣繳股息所得稅

根據於二零零八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適用條文及其實施條例的規
定，本公司向二零一四年六月十日（星期二）名列H股股東名冊的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末
期股息須扣繳10%的企業所得稅。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適用條文及其實施條例的規定，經本公司與有關
主管稅務機關溝通後得到確認，本公司向二零一四年六月十日（星期二）名列本公司H股
股東名冊的個人H股股東派發末期股息須按10%的稅率扣繳個人所得稅，惟倘稅務法規
及相關稅收協定另有規定，則本公司將按照相關規定的稅率及程序扣繳股息的個人所
得稅。對適用股息稅率低於10%的情況，個人H股股東可根據其居民身份所屬國家與中
國簽署的稅收協定及有關中國稅務機關的規定，自行或委託代理人申請退還多繳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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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依法扣繳二零一四年六月十日（星期二）名列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的H股股東的
企業所得稅及個人所得稅。本公司對個人H股股東的納稅身份或稅務待遇及因個人H股
股東的納稅身份或稅務待遇未能及時確定或不準確確定而引致的任何申索或對於代扣
機制或安排的任何爭議概不負責，亦不承擔任何責任。

所有投資者務須細閱本公告內容。股東須向彼等的稅務顧問諮詢有關擁有及處置本公
司H股所涉及的中國、香港及其他稅務影響的意見。

本公司已委任中國銀行（香港）信託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收款代理人（「收款代理人」），
向本公司H股股東派發末期股息。收款代理人將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十八日（星期五）或之
前派發末期股息。相關支票將以平郵方式寄予H股股東，郵誤風險概由H股股東承擔。

本公司將於上海證券交易所另行公佈向A股持有人派發末期股息的安排詳情。

承董事會命
中國太平洋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高國富
董事長

中國上海，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高國富先生和霍聯宏先生；非執行董事為王成然先生、孫小寧女士、楊祥海先
生、吳菊民先生、吳俊豪先生、鄭安國先生和哈爾曼女士；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白維先生、林志權先生、周忠惠
先生、霍廣文先生和高善文先生。

*註： 哈爾曼女士及高善文先生各自的任職資格尚待中國保監會核准。


